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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列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國內文化創意事業：指在我國依法設立之法人、合夥或獨資事業，或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從事文化創意產業者。 
二、 原創之產品或服務：指文化創意事業所研發創作，提供消費者消費之產品或

服務。 
三、 學校：指依各階段教育法律設立，實施正規教育之公、私立學校。 
四、 團體：指依法設立或登記之非營利組織。 
五、 弱勢團體：指依法設立或登記專門協助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及其他弱勢族群

之團體。 
六、 偏遠地區：指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距

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或其他符合主管機關

公告標準之偏遠地區。 
七、 文化創意活動：指對公眾舉辦之展覽、表演、映演、拍賣或其他經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活動。 
第 三 條  營利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為之捐贈，其捐贈費用或損失之

認列，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營利事業購買國內文化創意事業之原創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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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利事業購買前款之原創產品或服務經由學校、機關或團體核轉予學生或弱

勢團體。 
第 四 條  營利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捐贈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

動，其捐贈費用或損失之認列，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營利事業捐贈國內文化創意事業於偏遠地區無償舉辦文化創意活動；或法

人、合夥、獨資之國內文化創意事業自行於偏遠地區無償舉辦文化創意活

動。 
二、 前款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應以公開方式為之。 

第 五 條  營利事業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

其捐贈費用或損失之認列，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育成中心經營團隊管理階層人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文化創意事業投

資、研究、創作、行銷或服務二年以上之資歷。 
二、 育成中心可提供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上之育成空間、九十平方公尺以上公用

空間及其相關設施，供其他文化創意事業運用。 
三、 育成中心於獲得捐助設立後已進行營運，有文化創意事業進駐或運用。 
四、 育成中心應設置獨立財務帳簿，其受贈款項應專款專用。 

第 六 條  營利事業依本辦法規定捐贈，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者，應於該會計年度終了後

之一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及下列相關文件、資料之一，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核發證明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一、 購買之產品或服務係屬國內文化創意事業之原創產品或服務及學校、機關或

團體核轉予學生或弱勢團體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 舉辦文化創意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立育成中心及其進駐或運用之相關證明文件。 
四、 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應檢附之文件、資料。 

   前項證明文件，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後核發，並副知營利事業所

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及其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 七 條  前條營利事業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

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支出相關憑證及資料，送請營利事業所在

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數額。 
第 八 條  營利事業符合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之支出，其相關之交易或捐贈行為如有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所定不符合常規交易

之情形，不得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認列捐贈費用或損失。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核轉捐贈或受捐贈之學校、機關、團體、文化創意事業，應妥善管理及

運用，並將核轉之對象姓名、金額、日期及指定捐贈項目及辦理情形，於核轉、舉辦

文化創意活動或成立育成中心後三十日內於對外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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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依本辦法所定之事項，包括對象、核准日期及相關資訊，除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者外，主管機關應以適當方式對外公告。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有關申請案之受理、審查、核定及其他相關業務，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

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